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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7129        证券简称：太阳股份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

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亚东 

设立日期 1992 年 5 月 6 日 

注册资本 137800.00 万元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 136 号苏垦大厦

12 楼 

邮编 210019 

所属行业 农业及农副食品加工业 

主要业务 
稻麦种植、种子生产、大米加工及其

产品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587142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江苏省国资委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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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加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41,000,000

股，占比

51.25% 

直接持股 41,000,000 股，占比 51.25%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1,000,000 股，占比 51.25%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64,000,000

股，占比

80% 

直接持股 64,000,000 股，占比 8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4,000,000 股，占比 80%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有 

2025 年 6 月 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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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5 年 6 月 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太阳股份股东陈洁、

滕晓梅、丛红芬、陈曙燕、袁建军、朱国良、周献忠、

郑建、南通沪通七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

《关于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23,000,000 股，拥有权益 比例从 51.25%变更为 80.00% 

 

（二）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一家以自主经营种植基地为核心资源优势的农作物种植、 

良种育繁、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全产业链规模化的国有大型农业企业。太阳股份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粮油板块核心控股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食用植物油企业。 

本次交易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太阳股份价值的高度认可和未来发展的

良好预期， 结合太阳股份实际情况进行的股权结构优化，有利于释放组织潜能，

提高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太阳股份的决策效率，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符合信息披

露义务人发展战略以及整体发展规划。本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对太阳股份的直接持股比例由 51.25%增加至 80%，随着太阳股份未来盈利

能力的增强，将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整体盈利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带来持续的积

极影响。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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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 

批准部门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程序 董事会审议 

批准程序进展 
已于 2025年 5月 29日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 4次会议决议通过。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太阳股份股东陈洁等签署了《关于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书》。 

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签订主体：甲方（受让方）：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乙方（转

让方）：陈洁、滕晓梅、丛红芬、陈曙燕、袁建军、朱国良、周献 忠、郑建、南通沪

通七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丙方：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2.1 本合同的转让标的，指转让方所持的金太阳粮油 2300 万股股份（以下简 称

“标的股份”）转让给公司。标的股份转让后，受让方持有金太阳粮油 6400 万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80%，转让方持有金太阳粮油 160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为 20%。转让方转

让的标的股份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转让方 转让数量（万股） 

1 陈  洁 1850.00 

2 滕晓梅 112.50 

3 丛红芬 75.00 

4 陈曙燕 75.00 

5 袁建军 37.50 

6 朱国良 37.50 

7 周献忠 37.50 

8 郑  建 37.50 

9 南通沪通七龙 37.50 

 合计 2300.00 

 



公告编号：2025-028 

5 
 

2.2 未免异议，转让方、受让方确认，本合同签订后，基于标的股份，金太阳粮

油因送股、公积金转增、配股等原因产生的派生股份应由转让方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3.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标的股份转让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4.转让价款 

参考金太阳粮油资产评估报告，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9.32 

元/股。由于审计评估基准日之后，即 2024 年 11 月 29 日，金太阳粮油向 股东分红 1.6

元/股并实施完毕，因此实际转让价格为 7.72 元/股，即转让总价款 为人民币（大写）

壹亿柒仟柒佰伍拾陆万元（¥177,560,000，含税）。未免异议，转让方、受让方一致确

认，派生股份不影响股份转让总价款，受让方无需就派生 股份另行支付任何款项。 

 5.付款方式 在转让方将标的股份全部变更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 应将第一批转让价款（总价款的 80%）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第二批转让价

款 （总价款的 20%）的支付时间，双方另行协商。转让价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转让方 开户行 银行账户 

第一批 

转让价款 

（万元） 

第二批 

转让价款 

（万元） 

1 陈  洁 
南京银行如东支行

营业部 
6217778170005596 11,425.60 2,856.40 

2 滕晓梅 招商银行如东支行 6231265130030999 694.80 173.70 

3 丛红芬 招商银行如东支行 6231265137328586 463.20 115.80 

4 陈曙燕 建行岔河分理处 4367421273550161411 463.20 115.80 

5 袁建军 建行岔河分理处 6217001270020654168 231.60 57.90 

6 朱国良 工行如东岔河支行 6222081111000761123 231.60 57.90 

7 周献忠 工行岔河分理处 6217231111002465870 231.60 57.90 

8 郑  建 建行岔河分理处 6227001273550062561 231.60 57.90 

9 
南通沪通

七龙 
工行岔河分理处 1111323409000068209 231.60 57.90 

 合计   14,204.80 3,551.20 

 

6.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14,204.80 3,551.20 双方同意，标的股份在过渡期间（指

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后至标的 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期间）产生的损益，由

双方依据其在本次投资完成后持有 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承担或者享有。  

7.标的股份过户  

协议生效且取得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确认函后 10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通过股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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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交易系统将标的股份过户到受让方名下，受让方应通过股转系统的交 易系统受让

标的股份，双方应积极配合完成全国股转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的过户手

续。如因监管部门原因导致延期过户，不构成任何一方的违约。 

8.公司治理的相关安排 在标的股份过户且受让方支付 80%转让价款后 1 个月内，

金太阳粮油召开股 东会，改组董事会、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改组后的董事会成员

人数为 5名， 其中受让方提名 4名董事人选，并推荐其中一名为董事长候选人，转让

方提名 1 名董事人选；改组后的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双方各提名 1 名监事人选，

职工 监事 1名。如发生监事会撤销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及国资委相关监管规定执行。 

9.违约责任  

9.1 受让方迟延支付转让价款的，每迟延一日，应向转让方按照应付未付金 额的

万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若因受让方原因延迟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的，每迟延一日，受

让方应向转让方按照转让总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  

9.2 转让方迟延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的，每迟延一日，应向受让方按照转让总 价款

金额的万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非转让方原因造成延期，转让方不承担违约 责任。 

 9.3 若因转让方或转让方提名董事未按照约定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包括不限于

在董事会、股东会投赞成票），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本合同中

约定的违约金或违约责任不足以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的，应赔偿守约方 全部损失。 

 10.争议解决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中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权益变动无涉及的行政划转或变更、法院裁定等情形。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公告编号：2025-028 

7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 4次会议决议； 

3、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关于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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